契約條款附件一


採購案號：LP5-990022
壹、桌上型個人電腦設備
一、硬體規格：（3年國內保固及3年不限次數免費到府收件服務）
(一)桌上型電腦：
1. 中央處理器(CPU)：
AMD 1.0GHz(含)以上，或Intel Celeron 1.2GHz(含)以上，或Intel Atom 1.6GHz(含)以上，或同等效能處理器。
2. 主記憶體(DRAM)：2GB(含)以上。
3. 螢幕/顯示器(Monitor)：
18.5吋(含)以上寬螢幕彩色TFT-LCD液晶顯示器，解析度1366*768 @60Hz(含)以上，亮度：250cd/m2(含)以上。
 (1)面板亮點限制九宮格內正中間任何一點及中間格外三點(含)以上出現亮點則須更換新品。
(2)液晶面板採用背光模組之平均使用壽命需為25,000小時(含)以上在(Lamp current<=7.0 mArms之情況)。

4. 硬碟(HDD)：250GB(含)以上SATA硬碟。
5. 網路支援：提供整合型 Ethernet controller 支援10/100Base-T Ethernet 埠1 個(含)以上。

6. 光碟機：提供內建16X DVD ROM(含)以上或外接式超薄型(Slim) 8X DVD ROM(含)以上。
7. 附加配備：
(1) 130萬畫數(含)以上網路視訊攝影機1組（或可內建於顯示器）。
(2)音效設備（含立體聲喇叭1組、耳機+麥克風1組）。
(3) 80 鍵(含)以上中英文鍵盤及USB 或PS/2光學滑鼠1組。
(4) 5米雙接頭網路線。
(5)作業系統還原光碟及操作說明書面文件各1份（配予每台電腦，由教育部提供無償開放式源碼作業系統及應用程式，由立約商協助製作還原光碟及印製操作說明書面文件，還原光碟內容需與出貨之主機作業環境版本相同）。
(二)其他需求：
之主機及螢幕設備外殻皆應標示有明顯「教育部國民電腦專案」噴漆字樣、貼有標示本專案軟硬體與網路維護服務全國專線電話、電子郵件及國民電腦網站網址（http://icare.moe.gov.tw）及財產編號保固標籤。
二、軟體規格：
(一)作業系統：由教育部無償提供EzGo（Linux Ubuntu）並協助製作Source HDD，或由訂購機關指定並協助製作合法授權之Linux作業系統Source HDD，並支援作業系統故障即時復原功能。
(二)監護軟體：提供至少1套單機版或網路版監護軟體，必須具備過濾不當資訊及管理上網時間（可自行設定上網時段或連續上網時數）兩項功能，並附圖文版操作說明文件（若上網服務有提供此兩項服務，則可免附此軟體）。
(三)還原光碟：需提供還原光碟及操作說明，只需簡易操作便可恢復至主機出廠時之EzGo（Linux Ubuntu）作業系統環境狀態。
(四)作業系統軟體配置可由訂購機關與立約商自行協商，以使用合法授權軟體為限；訂購機關加購安裝之軟體（含作業系統或相關應用軟體），亦納入保固範圍。
三、售後服務：
(一)以上規格含每台電腦軟硬體3年保固及實體還原光碟2版本（第1版為出貨版本、第2版為更新版本，由教育部團隊協助製作）。
(二)到府配送時需協助受贈戶設定上網功能，並須以國民電腦主機確認上網功能正確運作。
(三)保固期間廠商須配合「教育部國民電腦網叫修系統（http://icare.moe.gov.tw）」接收報修資料，並於該叫修系統確實填報回覆每一台電腦更新維修進度，「教育部國民電腦網叫修系統」之叫修申請納入保固範圍。
(四)保固期間供應商需提供本專案專屬客服窗口負責軟硬體操作諮詢，以及報修、維修進度查詢。
(五)3年保固期間需提供不限次數到府或指定維修站免費收送件之維修服務。

(六)供應商需於契約成立時提供全國統一之維修價目表及保固責任歸屬項目表，並與教育部協商後成立，保固期內應照表收費。

(七)保固期間，若電腦設備之作業系統(含雙系統)若因人為操作不當導致無法開機使用，經以任何方式叫修後，供應商須協助將作業系統回復或重新安裝至出廠狀態，不得加收作業系統或軟體安裝或使用、人工費用。
四、其他：
    (一)送貨：配送內容除軟硬體設備外，另含教育部或訂購機關提供之教學書籍文件或光碟；立約商未經教育部及訂購機關同意，不得於配送內容中自行加附任何不屬於本案規範之軟硬體或文件。
(二)交貨地點：依訂購機關訂購單指定之地點交貨安裝，驗收及交貨安裝地點可由訂購機關指定不同處（至多3個地點，含受贈戶指定收貨安裝地點），立約商不得加收相關運費。

貳、上網服務
一、供應廠商資格：
電路及ISP業者需分別持有通過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審議擁有第一、二類電信執照。
二、上網服務規格：
(一)每戶256K/64K(含)以上傳輸速率，18個月，年繳制，本案受贈戶得以相同契約條件價格續約18個月計1次，若供應商提供更優惠方案則另案處理。
(二)包含「不當資訊防護機制」及「管理上網時間服務」（若立約商未提供此服務，則須於電腦主機內建相關功能軟體，並檢附圖文操作說明文件，軟體需納入還原光碟範圍）。
(三)需提供自動連線服務，不需透過程式連線即可上網。
(四)另提供1M/64K、2M/256K兩種速率之18個月優惠價格（網路連線費加電路月租費與設定費），供受贈戶自費選購（本案上網服務費用可全額折抵）。
三、其他服務：
(一)提供到府安裝及設定上網，須以國民電腦主機確認上網功能正確運作。
(二)受贈戶若於保固期內若使用其他不在本案規劃之付費網路加值服務，費用由受贈戶自付。
(三)受贈戶使用上網服務18個月期滿後，若訂購機關及受贈戶不再續用，立約商不得收取任何違約金或規費。
(四)立約商需於18個月期滿前二個月以書面個別通知訂購機關及受贈戶續用事宜，若通知期限內未獲訂購機關及受贈戶主動通知續用，則視同不續約。
(五)費用已內含安裝費、設定費、每月網路連線費及電路月租費，立約商不得再收取任何相關費用（例如安裝電話線路需收取電話租費等）。
(六)立約商不得對受贈戶推銷非本案規格之付費網路加值服務。
